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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法規】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管理規定
【發布單位】建設部、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
【發布/修正】2002年9月17日
【實施日期】2002年12月1日

【法規沿革】
‧2002年9月9日建設部第63次常務會議和2002年9月17日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第10次部長辦公會議審議通過，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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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_則]第一章　　總　則
第1條
　　為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規範對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的管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築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建設工程品質管制條例》等法律、行政法規，制定本規定。
第2條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設立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申請建築業企業資質，實施對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監督管理，適用本規定。
　　本規定所稱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是指根據中國法律、法規的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投資設立的外資建築業企業、中外合資經營建築業企業以及中外合作經營建築業企業。
第3條
　　外國投資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設立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並從事建築活動，應當依法取得對外貿易經濟行政主管部門頒發的外商投資企業批准證書，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或者其授權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註冊登記，並取得建設行政主管部門頒發的建築業企業資質證書。
第4條
　　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事建築活動，應當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規章。
　　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合法經營活動及合法權益受中國法律、法規、規章的保護。
第5條
　　國務院對外貿易經濟行政主管部門負責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設立的管理工作；國務院建設行政主管部門負責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資質的管理工作。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對外貿易經濟行政主管部門在授權範圍內負責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設立的管理工作；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按照本規定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資質的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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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
　　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設立與資質的申請和審批，實行分級、分類管理。
　　申請設立施工總承包序列特級和一級、專業承包序列一級資質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的，其設立由國務院對外貿易經濟行政主管部門審批，其資質由國務院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審批；申請設立施工總承包序列和專業承包序列二級及二級以下、勞務分包序列資質的，其設立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對外貿易經濟行政主管部門審批，其資質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審批。
　　中外合資經營建築業企業、中外合作經營建築業企業的中方投資者為中央管理企業的，其設立由國務院對外貿易經濟行政主管部門審批，其資質由國務院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審批。
[bookmark: a7]第7條
　　設立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申請施工總承包序列特級和一級、專業承包序列一級資質的程式：
　　（一）申請者向擬設立企業所在地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對外貿易經濟行政主管部門提出設立申請。
　　（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對外貿易經濟行政主管部門在受理申請之日起30日內完成初審，初審同意後，報國務院對外貿易經濟行政主管部門。
　　（三）國務院對外貿易經濟行政主管部門在收到初審材料之日起10日內將申請材料送國務院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徵求意見。國務院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在收到徵求意見函之日起30日內提出意見。國務院對外貿易經濟行政主管部門在收到國務院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書面意見之日起30日內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書面決定。予以批准的，發給外商投資企業批准證書;不予批准的，書面說明理由。
　　（四）取得外商投資企業批准證書的，應當在30日內到登記主管機關辦理企業登記註冊。
　　（五）取得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後，申請建築業企業資質的，按照建築業企業資質管理規定辦理。
第8條
　　設立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申請施工總承包序列和專業承包序列二級及二級以下、勞務分包序列資質的程式，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和對外貿易經濟行政主管部門，結合本地區實際情況，參照本規定第七條以及建築業企業資質管理規定執行。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審批的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資質，應當在批准之日起30日內報國務院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備案。
第9條
　　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申請晉升資質等級或者增加主項以外資質的，應當依照有關規定到建設行政主管部門辦理相關手續。
第10條
　　申請設立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應當向對外貿易經濟行政主管部門提交下列資料：
　　（一）投資方法定代表人簽署的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設立申請書；
　　（二）投資方編制或者認可的可行性研究報告；
　　（三）投資方法定代表人簽署的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合同和章程（其中，設立外資建築業企業的只需提供章程）；
　　（四）企業名稱預先核准通知書；
　　（五）投資方法人登記註冊證明、投資方銀行資信證明；
　　（六）投資方擬派出的董事長、董事會成員、經理、工程技術負責人等任職檔及證明文件；
　　（七）經註冊會計師或者會計事務所審計的投資方最近三年的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
第11條
　　申請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資質應當向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提交下列資料：
　　（一）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資質申請表；
　　（二）外商投資企業批准證書；
　　（三）企業法人營業執照；
　　（四）投資方的銀行資信證明；
　　（五）投資方擬派出的董事長、董事會成員、企業財務負責人、經營負責人、工程技術負責人等任職檔及證明文件；
　　（六）經註冊會計師或者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投資方最近三年的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
　　（七）建築業企業資質管理規定要求提交的資料。
第12條
　　中外合資經營建築業企業、中外合作經營建築業企業中方合營者的出資總額不得低於註冊資本的25％。
第13條
　　本規定實施前，已經設立的中外合資經營建築業企業、中外合作經營建築業企業，應當按照本規定和建築業企業資質管理規定重新核定資質等級。
第14條
　　本規定中要求申請者提交的資料應當使用中文，證明文件原件是外文的，應當提供中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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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a15]第15條
　　外資建築業企業只允許在其資質等級許可的範圍內承包下列工程：
　　（一）全部由外國投資、外國贈款、外國投資及贈款建設的工程；
　　（二）由國際金融機構資助並通過根據貸款條款進行的國際招標授予的建設項目；
　　（三）外資等於或者超過50％的中外聯合建設項目；及外資少於50％，但因技術困難而不能由中國建築企業獨立實施，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批准的中外聯合建設項目；
　　（四）由中國投資，但因技術困難而不能由中國建築企業獨立實施的建設項目，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批准，可以由中外建築企業聯合承攬。
第16條
　　中外合資經營建築業企業、中外合作經營建築業企業應當在其資質等級許可的範圍內承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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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條
　　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的資質等級標準執行國務院建設行政主管部門頒發的建築業企業資質等級標準。
第18條
　　承攬施工總承包工程的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建築工程主體結構的施工必須由其自行完成。
第19條
　　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與其他建築業企業聯合承包，應當按照資質等級低的企業的業務許可範圍承包工程。
第20條
　　外資建築業企業違反本規定第十五條，超越資質許可的業務範圍承包工程的，處工程合同價款2％以上4％以下的罰款；可以責令停業整頓，降低資質等級；情節嚴重的，吊銷資質證書；有違法所得的，予以沒收。
第21條
　　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從事建築活動，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築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建設工程品質管制條例》、《建築業企業資質管理規定》等有關法律、法規、規章的，依照有關規定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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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條
　　本規定實施前已經取得《外國企業承包工程資質證》的外國企業投資設立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可以根據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承包工程業績等申請相應等級的建築業企業資質。
　　根據本條第一款規定已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設立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的外國企業，設立新的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其資質等級按照建築業企業資質管理規定核定。
第23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投資者在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投資設立建築業企業，從事建築活動的，參照本規定執行。法律、法規、國務院另有規定的除外。
第24條
　　本規定由國務院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和國務院對外貿易經濟行政主管部門按照各自職責負責解釋。
第25條
　　本規定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
第26條
　　自2003年10月1日起，1994年3月22日建設部頒佈的《在中國境內承包工程的外國企業資質管理暫行辦法》（建設部令第32號）廢止。
第27條
　　自2002年12月1日起，建設部和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聯合頒佈的《關於設立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的若干規定》（建建[1995]533號）廢止。


。。。。。。。。。。。。。。。。。。。。。。。。。。。。。。。。。。。。。。。。。。。。。。。。。。回首頁〉〉
【編註】本檔法規資料以官方資訊網為依據；本文僅供參考，如需引用請以正式檔為準。如有發現待更正部份及您所需本站未收編之法規，敬請告知，謝謝！



2
〈〈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管理規定〉〉S-link 電子六法全書
image1.png




